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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要谨慎 避免落入陷阱

　　近日，寒亭区某汽贸公司接到一个自称是无锡
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曹某的电话，对方表
示其公司在山西省订购了大量轿车，因预判能力不
足，销售出现问题，可以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给
寒亭区某汽贸公司100辆。
  汽贸公司的工作人员上网查看了无锡某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发现该企业无违法记录，
目前为营业状态，法人代表也正是曹某。第二天，
汽贸公司就将10万元的意向金转至无锡某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与曹某签订了合同，并约定
了交车日期。
　　眼看到了交车的日子，可曹某那边却迟迟没有
动静。寒亭区某汽贸公司负责人多次通过电话联系
曹某，对方却以汽车未到、生病住院、照看老人等
原因推脱，不断延迟汽车交付时间。
  后来，寒亭区某汽贸公司负责人在汽车交流群
得知，曹某收了多家公司的订车意向金均未按时交
付，随即选择报警处理。
　　接警后，寒亭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通过查询
曹某银行流水发现，寒亭区某汽贸公司支付的10万
元订车意向金被曹某从其公司账户转移到了个人账
户，用于日常生活消费。为了尽快将曹某抓获归
案，民警在网上发布追逃信息，将其列为网上逃犯
全国追踪。
　　功夫不负有心人，曹某在辽宁省沈阳市务工
时，被当地警方控制。得到消息后，寒亭公安分局
经侦大队民警迅速赶往沈阳市将曹某带回。经审
讯，曹某对其合同诈骗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最
终返还了10万元订车意向金。
  民警表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设定陷阱等手段骗取对方财产的
行为。或者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对方虚
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
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从
而与之签订或履行
合同的行为。

噪常见的合同诈骗作案手段

　　“李鬼”充当“李逵” 犯罪分子以伪造的身
份、虚假的证明材料或以虚构的公司、单位名义签
订合同，骗取钱财就溜之大吉。
　　“循循善诱”模式 犯罪分子没有实际履行能
力，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或者前期向对方交
付小额定金、小部分货款获取信任，使对方当事人
相信其履约能力和诚意，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
的合同，取得全部货物或货款后失联。
　　“画饼充饥”套路 犯罪分子充当中介或掮
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张声势、虚构事实或用
其他合同骗取第三方签订合同，获得第三方财物或
款项后消失。

噪如何防范合同诈骗

　　合同签订之前务必要对合同签订的公司及个人
主体进行核实，通过查看公司章程、纳税申报、实
地考察公司生产、经营、流通等多种方式确定公司
的合法性及公司的履约能力。
  充分利用政府职能部门及金融系统资源，及时
核实用于抵押物品、票据的真实性。
　　合同商谈过程中，切勿贪图便宜，诱惑即是陷
阱，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利用受害人这一心理实施
诈骗。
　　合同签订双方对资金支付及交付货物的时间、
地点、货物种类一定要有明确约定，货款支付方式
一定要留有银行痕迹，一旦被骗后公安机关能及时
获取证据，打击犯罪。

噪法条链接

　　关于合同诈骗罪，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在

签订、履行合同过
程中，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数额较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
订合同的；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
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
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
订和履行合同的；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
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
匿的；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
方当事人财物的。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晓萌

  购房合同、购车合同、贷款合
同、租赁合同……日常生活中总会
签订各种各样的合同，合同诈骗更
是屡见不鲜。寒亭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民警提醒，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提
高警惕，谨防落入合同诈骗陷阱。

   马路上骑行李箱？

   违法又不安全

近 日 ，上
海 街 头 一 女

子骑电动行李箱
被交警拦下的视频引

发关注。最终，交警依法
对该女子进行了处理。视频中

出现的电动行李箱被称为“网红代
步神器”。这样的电动行李箱能上路

吗？从电动三轮车到电动行李箱，代步工
具该如何合理、有效监管？

电动行李箱的外观看起来和普通行李箱类似，不同
的是按下相应按键后，电动行李箱上会伸出一个智能把

手，人可以直接坐在箱体上。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
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分享了使用电动行李箱的视频或者图片，

使用场景包括机场、展会、旅游景点、办公室等，其中也不乏一
些明星、网红博主，由此也引发了部分消费者的跟风购买。

   家住安徽的孙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孙先生使用的电
动行李箱20寸大小，电池可以拆卸，已经携带登机多

次。但对于电动行李箱使用的具体范围，孙先生并不
清楚。他告诉记者：“我没有在马路上骑过，这

个东西是不是违反交规、交警会不会拦我，我
不太清楚。我主要是担心安全，毕竟没有头

盔也没有保护，碰到别人也不好。”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安全规

定，每人最多可以携带两块额定能
量不超过100瓦时的电池登机。

  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是100瓦时以下没有特殊要求，可以随身携带；如果是100
瓦时到160瓦时之间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如果超过160瓦时，不
允许携带。如果想办理托运，电池必须取出，随身携带。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国内机场，旅客骑行此类电动行李箱，
没有被制止。不过，在部分地铁站内，是不被允许的。北京市海淀
区某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在电池容量不超过20000毫安的前
提下，可以携带进站，但不能在站内骑行。“从行李箱角度来说可
以进站，但是有一个规定，如果是电动代步工具，除了电动轮椅，
其他的都不可以。”该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电动行李箱售价从1000多元到
数千元不等，大多在2000多元，最高速度能达到十几千米每小时，
电池容量基本都符合携带进入机场、地铁站的要求。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民警周力表示，电动行李箱既不属于机动
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只能在封闭的小区道路和室内场馆等场景
下使用，不能上马路。
  “在日常执勤过程中，并没有看到电动行李箱在路上。不过在
路上可以看到平衡车、滑板车，但这些东西其实是不能上路的。”
周力说，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行人不得在道路上使用滑
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像电动行李箱就属于滑行工具。另外，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
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交警提醒，从法律角度来说，电动行李箱包括滑行工具不能上
路，上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此外，电动行李箱包括滑行工具上
路，有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事故，根据行为的不同，可能还会承担
相应责任。
                         据央广网


